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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孫子兵法》總結春秋時期以前的戰爭

經驗，揭示戰爭規律和作戰原則，強調戰

爭「必取於人」，突破長期的鬼神論、天命

觀的束縛，具有科學價值。戰爭的勝負，取

決於本身兵力數量、組織訓練、武器裝備

之質量，以及戰略或謀略間的交互作用。

孫武在《孫子兵法》〈謀攻篇〉中提到：

「用兵之道，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

之……。」雖然其主要針對敵我兵力數量的

差異進行不同的運用方法介紹，但其本人對

兵力數量卻不迷信。誠如研析《孫子兵法》

〈謀攻篇〉中所述「……十則圍之……」

時，之後，於同文中又提到「……敵則能戰

之……」。此外，在〈行軍篇〉中提到：

「…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

取人而已。」基此，孫武認為要取勝於敵

人，兵力數量不是絕對重要，我方只要具備

可與敵軍匹敵，或足以取勝的兵力數量即

可，輔以我方因時、因地、因勢、因敵的不

同，運用不同的謀略與用兵方法，取得對敵

之勝利。

縱觀《孫子兵法》十三篇內容，可以察覺

《孫子兵法》十三篇將奇正、虛實、分合、

迂直、以患為利、因常求變等各項詭道創新

互變，再加上應乎彼己狀況適當運用，即可

因敵制勝，以上引發研究之動機。若兵力數

量不是絕對的致勝因素，那麼「十則圍之」

的見解與解釋，有必要被重新詮釋與解讀，

此為研究之目的。

貳、兵力數量重要性之疑慮

《孫子兵法》〈謀攻篇〉：「故用兵之

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

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

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普遍共同的解釋均

為：「所以用兵作戰的原則是，有十倍於敵

的兵力就包圍敵人；有五倍於敵的兵力就進

攻敵人；有多於敵人一倍的兵力，就要設法

使敵人的兵力分散；有與敵人相當的兵力，

就要根據情況決定能否開戰；兵力少於敵

人，就要考慮退卻；實力不如敵人，就要避

免決戰。如果弱小的軍隊固執堅持，就會成

為強大敵人的俘虜。」1然而，前後文讀來讓

人產生極大的疑惑，就是一場戰役，欲戰勝

敵軍，兵力數量上的絕對優勢，是否為一場

戰役中至關重要的主要因素呢？以下就所引

發之疑慮說明如下：

一、戰史上之例證

孫武本人是以寡擊眾的高手，西元前506

年，吳、楚在柏舉(今湖北麻城縣北)展開決

戰，孫武僅以3萬精兵勝楚軍20萬，楚軍慘

敗。楚昭王倉惶西逃，吳軍緊追不捨，緊急

間昭王的侍臣忽生一計，令人在象尾上紮火

把點燃，大象受驚衝向吳軍，昭王趁亂跳上

船，渡沮水而去。孫武揮師西進，很快佔領

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北)。此外，像少康中

興、田單復國、班超出使西域等，比比皆是

以寡擊眾的例證。

二、《孫子兵法》文中引人疑惑之處

《孫子兵法》〈謀攻篇〉提到：「故

用兵之道，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

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

之……。」雖然，內容看似強調兵力在不同

的數量下運用情形，以及以絕對優勢的兵力

數量做為戰略指導的原則。其次，〈作戰

篇〉述及：「兵非貴多。」再者，〈軍形

篇〉又提到：「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

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

者，形也。」這是再次強調數量優勢。然

而，〈虛實篇〉提到：「故形人而我無形，

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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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軍匹敵，或足以取勝的兵力數量即可。

反而是在會戰前，透過謀略與敵人鬥智、鬥力、鬥氣，採取「分合之變」，以創造有利的戰

爭態勢；會戰過程中，依戰局變化，及敵我情勢分析，決定是否要採取機動的作戰方式，如包

圍、攻擊、佯攻、正面對戰、逃避或避免接觸等不同的兵力數量分配作法因應。因此，「十則

圍之」給予重新詮釋，為戰爭在創機造勢過程中，為求勝利，在決勝點上達到「局部的兵力數

量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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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攻其一，則我眾而敵寡。」孫武時而強調

兵力數量的重要，時而強調「我專而敵分」

之兵力集中的原則，此點又與我分散兵力包

圍敵人之「十則圍之」背道而馳。綜合上

述，《孫子兵法》十三篇通篇讀來，前後文

看似有許多引人疑惑之處。

三、財政支出的負擔

在先秦農業社會的環境下，很難支付龐

大的軍費，《尉繚子》〈兵談篇〉主張「不

暴甲而勝」就是以經濟利益為著眼，他說：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眾而制則國治。富

治者，民不發韌，甲不出暴，而威治天下。

故曰：『兵勝於朝廷。』」2《孫子兵法》

〈作戰篇〉提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

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則內

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

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

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

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

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

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

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

用兵之利也。」故《孫子兵法》內容才說：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

利者，未之有也。」顯見，一場戰爭不光只

是打戰術的應用，更是在打經濟與錢糧。

《孫子兵法》文中也有許多計算到打一場戰

爭，對攻守雙方來說都是很沉重的經濟負

擔。

四、包圍產生之代價高

「十則圍之」普遍解釋為「十倍於敵人

的兵力，就採取包圍的戰術。」目的是在以

包圍的態勢創造壓迫感，迫使敵軍放棄作戰

意志力，以利達到「不戰而屈人之兵」的最

高境界。乍看之下，這樣的解釋似乎蠻合乎

道理的，也正如同《孫子兵法》的最高指導

原則，即達「全國」、「全軍」之目的。然

而，包圍的方法與《孫子兵法》〈作戰篇〉

強調的速戰速決之「速勝」，以求減輕國內

負擔之主張相違背。原因在於「十則圍之」

背後不只意指戰鬥部隊而已，還包含大量後

勤人員，十倍於敵人的部隊，背後需要龐大

的後勤、運送糧食器具人力等。若敵軍被包

圍時，其兵力與糧食充足，堅守不降，戰事

曠日持久，易導致戰機轉變，致使我軍優勢

盡失而慘遭敵軍反撲，以致無法達到「全

勝」之目的。以十倍於敵人的兵力，實施包

圍作戰，若戰爭無法有所節制，那長時間的

圍攻，將造成國家財經癱瘓。此為包圍之代

價。

參、中西方戰爭實例

兩軍交戰前，只衡量雙方兵力的多寡，作

為攻守的依據，似乎未能正確地認識到用兵

之法。原因在於，交戰前，雙方兵力的多寡

是勝負的重要因素，以兵力決定攻守策略，

只是一般的戰略思考；尚須審時度勢，考慮

合宜的戰略布置，力求在決勝點上，達到局

部的兵力數量優勢。以下，就過去幾場戰爭

經驗來佐證「兵力數量」，並非影響戰爭勝

負的關鍵因素。

一、長平之戰

公元前260年，秦、趙兩國「會戰」於太

行山西麓之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附近，秦

軍佯敗誘敵，趙軍全軍追擊。秦軍則待趙軍

主力深入之後，適時截斷趙軍退路，並運用

「阻援打圍」手段，滴水不漏地包圍趙軍

四十餘萬人。趙軍在突圍不得，又四十六日

不得食之狀況下，最後只得投降，而秦軍則

將此四十餘萬人悉數阬殺；3就包圍目的與殲

滅效果而言，本戰應是史上最徹底之「截斷

補給線作戰」，也是驗證孫子「敗兵先戰，

而後求勝」理論最深刻有力的戰例。

上述「長平之戰」的秦軍，在誘趙軍深入

之前，已在長平之西沿有利地形構築了堅固

的防禦陣地，而在趙軍追擊路線的後方，埋

伏了「奇兵二萬五千人」斷絕趙軍後路，同

時又以一萬五千騎「絕趙壁閒」，遂造成趙

軍陷於進退不得的「死地」之中。4

 二、諾真水會戰

唐貞觀15年的「諾真水會戰」，作戰初期

唐軍因兵力對比過於懸殊(3千對20萬，1比

66)，故情勢極為不利，但李勣穩紮穩打，先

以一部按「百人為隊」方式，編組「步兵戰

鬥隊」，下馬衝刺，阻止薛延陀向前擴張。

接著再以一部，集結為「騎兵特遣隊」，由

副總管薛萬徹率領，迂迴攻擊薛延陀陣線之

側背(按，薛延陀以縱深部署接戰)。結果，

薛延陀居然一戰即潰，二十萬大軍須臾土崩

瓦解。5薛萬徹以「數百騎」兵力，卻能發生

左右戰局之巨大效果，也為孫子「以正合，

以奇勝」理論，提供了實戰驗證。

三、奧斯特里茨戰役

奧 斯 特 里 茨 戰 役 （ B a t t l e  o f 

Austerlitz）因歐洲三個大國的皇帝奧皇

弗朗茨二世、沙皇亞歷山大一世、法蘭西

第一帝國皇帝拿破崙全部親臨戰場，又

稱「三皇會戰」（Battle of the Three 

Emperors）。兵力對比：法軍7萬3千人；俄

奧聯軍8萬6千人。此時俄奧聯軍居於數量優

勢，為確保敵軍上鉤，拿破崙採取連串欺敵

手段。先以退為進故意示弱，做出準備撤退

假象。接著大膽將兵力退出戰略要地，位於

戰場中央的普拉欽高地，將法軍右翼完全暴

露作為肥肉誘兵。一旦聯軍主力都被吸引到

南方，就一舉反攻普拉欽高地，切斷聯軍兩

翼的聯繫。聯軍果然咬下誘餌，作戰計劃正

中拿破崙下懷，將主力置於法軍右翼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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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一舉殲滅法軍，中央高地只有少數聯軍

兵力。會戰開始，拿破崙立即回攻中央高

地，聯軍的中路徹底被擊潰，成功分割聯

軍。再藉由內線優勢，對聯軍兩翼各個擊

破，取得決定性勝利。6

肆、中西方軍事家兵力分合之見

解

《孫子兵法》用兵的核心思想，即：「避

免採取正面攻擊敵方堅守之地，應採取必要

措施，在主攻前破壞敵人的平衡。破壞敵人

平衡的方法，不能只採取正規的守勢或陣地

防禦作戰，還要搭配機動的作戰方式，才能

避開風險，確保我軍生存與行動之安全。」

因此，傳統兵學理論，有關「力、空、時」

的巧妙運用，被視為武裝部隊遂行戰爭行為

的三項基本要素。誠如拿破崙所言：「戰略

乃運用力量、時間與空間的藝術。」7由此可

知，「力、空、時」的巧妙運用是戰爭勝負

的重要條件。尤其，對於戰力弱勢的一方，

往往為了想扭轉不利態勢以求勝敵，其唯一

途徑即是尋找在「時間」與「空間」方面的

有利因素，結合兵力的分合運用以打擊敵

人。另外，時間與空間的爭取與運用，成為

作戰雙方必須極力爭取的重要槓桿。

一、《吳子兵法》之見解

《吳子兵法》〈治兵篇〉提到「若法令不

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

百萬何益？」10又〈應變篇〉提到「用眾者務

易，用少者務隘。」11說明敵軍兵力就算十

倍於我，此時我方須選狹隘險要之地形，與

之應戰。敵雖有大軍，但在狹隘險要之地，

無法排開陣勢，集合兵力；我方即能制敵先

機，掌握主動攻擊的優勢。緊接著又提到

「若我眾彼寡，分而乘之；彼眾我寡，以方

從之。」12綜上，顯見《吳子兵法》認為兵

力數量並非決定因素，而是能善於利用組織

及地形，透過高度的有效控制，並永保集中

不潰散，來達到分散敵軍數量優勢；另外，

《吳子兵法》也強調軍隊質量的重要性，如

此才能發揮最大戰力。

二、《尉繚子》之見解

戰國末期之書《尉繚子》在〈制談篇〉

提到「有提十萬之眾，而天下莫敢當者，

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

敢當者，誰？曰：吳也。有提三萬之眾，而

天下莫敢當者，誰？曰：武子也。」「今

天下諸國所率無不及二十萬眾者，然不能

濟功名者。」13又於〈攻權篇〉提到「力分

者弱。」14雖然《尉繚子》篇中沒有明顯說

明兵力數量的優劣，但從對孫子及吳子的讚

賞中，不難看出數量並非決勝因素。換言

之，《尉繚子》強調的類似「不對稱作戰」

（asymmetrical warfare）的概念，即並非

積極追求更大、更多的軍力，而是力求在有

限資源下，將力量集中在對手的弱點、己方

的長處，以己之長攻彼之短，以使打擊效益

最大化。15

三、拿破崙之見解

拿破崙在其《拿破崙文選》中提到，由於

法軍往往在人數上處於劣勢，使法軍無法持

久戰，因此，法軍兵力使用上是秘密調動，

戰爭指導上是堅持集中兵力、統一指揮，把

握戰爭的關鍵點，抓住稍縱即逝的戰機，出

其不意地消滅分散的敵軍後，迅速向各個戰

略方向推進。16拿破崙強調避免盲目分散兵

力，將軍隊分成的軍團越多，作戰的困難就

越大，在戰爭中，作戰規則要求在進攻前夕

不要把軍隊分開，因一夕之間可能發生變

化。17顯見拿破崙利用內線機動優勢，集中兵

力逐次打擊各個對手。

四、約米尼之見解

約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 1779-

1869）在其《戰爭藝術概論》中提到「戰略

就是把一支軍隊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戰爭

區或作戰地區的最重要點上去的一種藝術。

戰術是具體指揮戰鬥的藝術，是指揮師或獨

立支隊獨立作戰的藝術，是在決定性的時機

對決定點的使用主力投入戰鬥的藝術，是

在作戰現地根據條件配置和使用兵力的藝

術。」18

攻擊和防禦作戰中，集中兵力是不可忽

視，集中優勢兵力予以抵抗，對於次要的

點，要敢於使用少量輔助部隊憑借險要地

勢，依托堅固工事或江河進行防禦，直至決

戰已經過去，或敵軍主力已被消滅為止。若

敵軍分散他們的兵力，企圖切斷守軍的退

路，守軍就應集中兵力，以眾擊寡，將敵軍

各個擊破。19換言之，約米尼強調軍事行動

上所謂的集中，乃是指在一定的時間、空間

內，將最大戰力置於決勝點上，對敵實行決

定性之打擊，以發揮我方全部或局部的絕對

優勢。20

五、李德哈特之見解

李德哈特（N. H. Liddell Hart， 1895-

1970）《戰略─間接路線》提出「戰略目的

就是要破壞敵人的穩定性，要使敵人自行陷

入混亂。這樣的結果，敵人不是自動崩潰，

就是在會戰中輕易被擊潰。」他也提到「所

有戰爭的原則，都可以用一個名詞來表達，

就是集中，即集中自己的力量對付敵人的弱

點。」21他還進一步闡述道：「要想達到集

中自己的力量對付敵人弱點的目的，既要使

敵人分散他們的兵力，也要使自己分散現有

的兵力，進而造成一種形勢，通過分散用兵

而取得局部性的效果。」也就是先把自己的

兵力分散開來，引敵分散，待敵人分散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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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可有效地集中自己的兵力。這是一種

矛盾現象：「真正的兵力集中原來正是首先

分散兵力的結果。」22

伍、運用「分合之變」產生「十

則圍之」之解析

《孫子兵法》是戰爭指導的經典之作，

是以「國略」為指導，以「兵略」為核心思

想，用兵之道以求勝為核心目標。23在對抗之

前任何一方都希望能掌握先發制人的有利時

機，而要掌控此一時機大多會在「時間」與

「空間」的象度中，爭取其所可以擁有的有

利機會，創勢造勢。進而以優勢兵力，以強

示弱、誘敵深入的「後退包圍」戰略作為。

對《孫子兵法》用兵的戰略思維必須以開放

的思考，不斷地融合，打破原有的缺陷與不

符合時代的觀點，參酌各種有用的研究方法

與用兵方法，才能使用兵方法更加開闊。以

下對「分合之變」的運用，如何產生「十則

圍之」現象進行解析如后：

一、以「分合之變」創勢

《孫子兵法》是古代的兵書，沒有現代

戰略綱目清晰。《孫子兵法》各篇，亦包括

有現代諸戰略內涵，但主要部份，都是談

用兵致勝之野戰戰略。24野戰戰略不負責建

力，只負責用力，其用力內涵，亦即用兵之

法。《孫子兵法》〈兵勢〉中認為，「勢」

是力的表現，如水勢、火勢，軍隊由靜止之

狀態，迅速運動，所造成的威力，就是「兵

勢」。25「兵勢」首在作戰布署，本篇起首即

講「分數」（部隊編組）、「形名」（號令

指揮）、「奇正」（戰法變化）、「虛實」

（制敵弱點），這些都是兵勢布署之要點。

26其態勢之詭變，則以各項詭道之互變，如

奇正之變、虛實之變、分合之變、利害之

變、迂直之變、以患為利、因常求變等，應

乎彼已狀況適當運用，因敵制勝。綜上，可

知在兵力數量上「分合之變」的用兵戰略，

創造與運用有利狀況之藝術，《孫子兵法》

會戰創勢方法的運用，即利用詭道、彼已、

奇正、虛實、利害、常變、眾寡、分合、迂

直等方法之兵力運用，使我方不斷地保持主

動，促使敵軍曝露出弱點。之後，我軍再利

用敏捷而靈活的運動，集中優勢兵力迅速決

戰，達到支配戰場。

二、以「分合之變」創機

「十則圍之」不應該只是單純的指兩軍

交戰時，依雙方軍力數量眾寡來決定是否進

行包圍攻擊。而是在會戰前，要透過與敵人

「鬥智」、「鬥力」與「鬥氣」的「謀略」

運作過程，營造有「奇襲」與「欺敵」戰機

的有利環境與態勢；再加上「廟算」27(即

「作戰計畫」)的精密詳實，就形成了以「有

備」打「無備」的戰爭優劣對比形勢。會戰

過程中，依戰局的變化，以及當時戰場上，

敵我情勢之分析，來決定是否要採取「十則

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等不同的兵力

數量分配作法因應。

「十則圍之」必須要在事前進行周密的

「戰爭準備」，形成「勝兵先勝」之有利態

勢，創造「以佚待勞」之戰場先機，最後再

以「正合奇勝」之指導藝術，完成「圍殲」

敵軍，克敵制勝的戰爭目標。這和《孫子兵

法》〈謀攻篇〉所強調的，不受小眾敵軍之

騷擾而盲動，必需謀劃後才能進攻，必需主

動誘敵深入，截斷其後援部隊。

三、處戰地行「分合之變」

《孫子兵法》〈九變篇〉主要論述在某

些情況下，對各種地形之利用要領；〈行軍

篇〉主要敘述在山地、河川、斥澤、平陸以

及各種特殊地形，行軍作戰的要領；〈地形

篇〉主要論述「知天知地」的重要；〈九地

篇〉主要提示九種不同的地理形勢，如何用

兵的要領。

戰爭中，為使我方能取得絕對的勝利，就

必須尋找對我軍有利、對敵軍不利的所有條

件，善用地理要素，有效地利用，彷彿天降

神兵，增強我軍力量，徹底地擊敗敵人。因

此，大軍如能「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表示

其已先敵完成「會戰準備」，包括兵力之部

署、集中、展開、進入戰鬥位置，以及陣地

編組、工事構築、火力配置與戰場經營等事

項。因此，善用地理要素，先處戰地行「分

合之變」，進而削弱敵軍力量，增強我軍力

量，這也是會戰過程中，另一種「十則圍

之」的寫照。

四、因敵行「分合之變」

作戰時兵力之部署運用與態勢之形成，

並無固定規律，用兵之道，亦無常軌可循，

就像流水無一定形狀一樣，即使打勝仗的方

法，也難能適用於第二次；此即孫子的「戰

勝不復」概念，就是必須隨時掌握敵情之任

何「可能變化」，在戰略、戰術、戰法上，

採取「無窮變化」之相應策略與手段，才能

於戰爭中制敵取勝。歷史上幾次大規模戰爭

中，運用了由近及遠、各個擊破、避實就

虛、聲東擊西、分進合擊、先疲後打、奇兵

突擊等謀略和戰術。野戰用兵戰略，離不開

詭道、彼已、奇正、虛實、利害、常變、眾

寡、分合、迂直等之正反為合的辯證運用。

這點呼應《孫子兵法》之「詭道」思想以

「奇正」28、「虛實」29、「分合」30體現；

以「無形和拙速」31之精神完成之。同理，

「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

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乃是

指我軍因敵情之變化，在戰略、戰術、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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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採取「局部兵力數量上之分配」的

「分合之變」。並非是一開始交戰，即採固

定之作戰模式及定額之兵力數量分配。

五、組織訓練完備「分合之變」

《孫子兵法》主要內容，除選好將帥之

外，還必須在平時對士卒進行嚴格訓練。誠

如《孫子兵法》〈兵勢〉指出：「凡治(整

治)眾如治寡，分數(組織編制)是也；鬥(指

揮)眾如鬥寡，形名(隊形名號)是也。」又

如《孫子兵法》〈軍爭〉強調：「夫金鼓旌

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眾之法

也。」這些論點主要說明，要組織和建設一

支精銳的、戰鬥力強的軍隊，除了要慎選有

治軍才能的將帥外，還必須平時加強部隊的

組織訓練。使軍隊能在金鼓旌旗的指揮下，

進退整齊，步調一致。軍隊能做到如此，利

用「分數」和「形名」時，才能靈活變化，

以適應作戰需求。換言之，在戰爭情況下，

一支組織訓練精良、戰鬥力強的軍隊，才能

在兩軍交戰時，依號令行動行兵力運用上的

「分合之變」，以及創造決勝點上的「局部

優勢兵力數量」。

陸、結論

兵學思想的原理原則，如《孫子兵法》，

是做為檢驗一切戰爭優劣缺失的標準。過去

吳仁傑注釋，《新譯孫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5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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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戰爭經驗，如戰爭歷史，會隨科技與戰爭

型態的轉變而不斷充實其內涵。顯見，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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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線之安全，並且能恪遵兵力集中、慎選目

標、保持彈性、發揮主動、保持機動與優先

考慮軍隊安全等重要原則。在作戰過程中，

發揮軍隊優越的組織訓練成果或強項，掌握

作戰節奏，爭取速度與時間，打擊敵人之弱

點，在決勝點上，達我方兵力較敵方為優的

有利態勢（局部兵力優勢）。此為研究者探

究「分合之變」，依分散其形、合聚其勢、

因敵動靜而為變化，造成「我專而敵分」、

「我眾而敵寡」之態勢。換言之，即用兵時

採「分合之變」時，我方乃不斷的保持主

動，隨時抓住敵人的弱點，利用敏捷而靈活

的管制、協調聯絡、運動等，支配著戰場，

以收「分進合擊」之效，達在決勝點上集中

局部的優勢兵力數量，進行「十則圍之」或

是「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

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

敵之擒也。」發揮我方全部或局部的絕對優

勢，對敵實行決定性之打擊，此為本文之解

析。


